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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勞基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2016 12 06 立法院三讀通過) 

序號 修法前條文 修法後條文 說明 

第 23 條 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
按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
二次；按件計酬者亦同。 

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
資、工資計算項目、工資總額等事
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五年。 

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
發給二次，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
計算方式明細；按件計酬者亦同。 

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
工資、工資各項目計算項目方式
明細、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工
資清冊應保存五年。 

發薪時工資各項目

要有明確的計算明

細，交代清楚。 

第 24 條 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
作時間之工資依左列標準加給之：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
一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
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
之二以上。 

三、依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延長
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倍發給之。 

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
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之：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    
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
之一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
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
之二以上。 
三、依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延
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加倍發給。 
  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
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
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

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
以上。 
  前項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
之計算，四小時以內者，以四小時
計；逾四小時至八小時以內者，以
八小時計；逾八小時至十二小時以
內者，以十二小時計。【解釋/判例】

釋字第 494 號 

休息日加班加班費

計算，是加重且分段

計算。 

加班 2小時內，按平

日工資額再加給

1.34 倍。 

加班 2小時以上，按

平日工資額再加給

1.67 倍。 

加班時數在 4小時內

以 4小時計；逾 4小

時至 8小時以內者以

8小時計；逾 8小時

至 12 小時以 12 小時

計。 

第 30 條

之 1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經工
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
勞資會議同意後，其工作時間得依
下列原則變更： 

一、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
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
時，不受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
之限制。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經
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其工作
時間得依下列原則變更： 
一、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  
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
過二小時，不受前條第二項至第
四項規定之限制。 

說明變形工時的休

息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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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日正常工時達十小時者，其延
長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二小時。 

三、二週內至少有二日之休息，作為
例假，不受第三十六條之限制。 

四、女性勞工，除妊娠或哺乳期間者
外，於夜間工作，不受第四十九條
第一項之限制。但雇主應提供必要
之安全衛生設施。 

依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
正施行前第三條規定適用本法之
行業，除第一項第一款之農、林、
漁、牧業外，均不適用前項規定。

二、當日正常工作時間達十小時 
者，其延長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二小時。 
三、(刪除) 
四、女性勞工，除妊娠或哺乳期
間者外，於夜間工作，不受第四
十九條第一項之限制。但雇主應
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 
依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修正施行前第三條規定適用
本法之行業，除第一項第一款之
農、林、漁、牧業外，均不適用
前項規定。 

第 34 條 勞工工作採晝夜輪班制者，其工作班
次，每週更換一次。但經勞工同意者
不在此限。 
  依前項更換班次時，應給予適當
之休息時間。 

勞工工作採輪班制者，其工作班
次，每週更換一次。但經勞工同
意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

續十一小時之休息時間。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
六日修正之前項規定，其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 

明訂輪班制的勞工

應給適當休息時間

為連續 11 個小時才

可以再上班 

第 36 條 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
息，作為例假。 

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

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受前
項規定之限制：¶ 
  一、依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變
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七日中
至少應有一日之例假，每二週內之
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四日。 
  二、依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變
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七日中
至少應有一日之例假，每八週內之
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十六日。 
  三、依第三十條之一規定變更
正常工作為時間者，勞工每二週內
至少應有二日之例假，每四週內之
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八日。 
  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
間，計入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延
長工作時間總數。但因天災、事變
或突發事件，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
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數不受第
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明定一例一休。 

每七日應有 2日之休

息，其中 1日為例

假，另 1日為休息日。

規定企業使用各變

形工時例假及休息

日的總休假天數。 

(可使用變形工時的

企業是勞動局公告

的企業才行，不是老

闆說了算) 

第 37 條 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 

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
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
關規指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 

刪除 7天國定假日。

國定假日回規內政

部為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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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
日修正之前項規定，自一百零六年
一月一日施行。 

第 38 條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
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下列規定
給予特別休假： 
一、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七日。 
二、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十日。 
三、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十四日。 
四、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
加至三十日為止。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
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
給予特別休假：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  
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
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
加至三十日為止。 
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 
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
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
協商調整。¶ 
  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
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
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
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
發給工資。 
  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
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
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
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
書面通知勞工。 
  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
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
任。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
日修正之本條規定，自一百零六年
一月一日施行。 

1、特別休假大修訂。

2、特別休假期日，

由勞工排定之。雇

主得與勞工協商調

整。 
勞工有特別休假

時，雇主應告知勞

工要排定特別休

假。 
  特休未休之日

數，雇主應發給工

資。 
  雇主應於勞工

工資清冊中記載特

休的期日及未休的

日數，並每年定期

將其內容以書面通

知勞工。 
  特別休假引起

的勞資爭議或訴

訟，雇主如認為其

權利不存在，應負

舉證責任。 

第 39 條 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第三十七條
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
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
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
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
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
亦同。 

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
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
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
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
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
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
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 

新增休息日的當日

工資也要照給 

第 74 條 勞工發現事業單位違反本法及其他
勞工法令規定時，得向雇主、主管機
關或檢查機構申訴。 

勞工發現事業單位違反本法及其他
勞工法令規定時，得向雇主、主管
機關或檢查機構申訴。 

吹哨條款鼓勵檢舉 

雇主若因勞工申

訴，而將勞工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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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主不得因勞工為前項申訴而
予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雇主不得因勞工為前項申訴，
而予以解僱、降調、減薪、損害其
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
權益，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雇主為前項行為之一者，無效。 
  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於接獲第
一項申訴後，應為必要之調查，並
於六十日內將處理情形，以書面通
知勞工。 
  主管機關或檢查機構應對申訴
人身分資料嚴守秘密，不得洩漏足
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 
  違反前項規定者，除公務員應
依法追究刑事與行政責任外，對因
此受有損害之勞工，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 
  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之保密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降 調、減薪等不利

之處分不具法律效

力。 
  主管機關或檢

查機構於接獲第一

項申訴後，應為必要

之調查，並於六十日

內將處理情形，以書

面通知勞工。 
  主管機關或檢

查機構應對申訴人

身分資料嚴守秘

密，不得洩漏足以識

別其身分之資訊。違

反前項規定者，除公

務員應依法追究刑

事與行政責任外，對

因此受有損害之勞

工，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 

第 79 條 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處新臺
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七條、第九條第一
項、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
條第一項、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五
條、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三十條第
一項至第三項、第六項、第七項、第
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一
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九條第一
項、第五十六條第一項、第五十九
條、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第六十六條
至第六十八條、第七十條或第七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七條
限期給付工資或第三十三條調整工
作時間之命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十
三條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間內工
資給付之最低標準。 
  違反第三十條第五項或第四十
九條第五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九萬元
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相關規
定】違反勞動基準法罰鍰案件處理要
點 

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處新

臺幣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

項、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

第三十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六

項、第七項、第三十二條、第三

十四條至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九

條第一項或第五十九條規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二十

七條限期給付工資或第三十三

條調整工作時間之命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四十三條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

期間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 

  違反第三十條第五項或第

四十九條第五項規定者，處新臺

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 

  違反第七條、第九條第一

項、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

改變並加重罰則 

調整臺幣二萬元以

上一百萬元以下罰

鍰 

主管機關得依事業

規模、違反人數或

違反情節，加重其

罰鍰至法定罰鍰

最高額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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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條第二項、第四十六條、第

五十六條第一項、第六十五條第

一項、第六十六條至第六十八

條、第七十條或第七十四條第二

項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有前三項規定行為之一者，主管機

關得依事業規模、違反人數或

違反情節，加重其罰鍰至法定

罰鍰最高額二分之一。 

 

 
 

    

 

案例彙整及說明 

四種假別性質不同 

  休假日:根據勞基法第 37 條規定，由內政部規定放假的國定假日。 

  特休假:勞基法法 38 條規定，在同一雇主或企業，工作滿一定年資，每年應予

特別休假。 

休息日:這次政府推動勞基法一例一休的彈性方案，其中「一休」即休息日。 

例假日:一例一休方案之一例。 

二、加班費算法 

平常日加班: 

1.延長工作時間在兩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 1/3 以上。 

2.再延長工作時間在兩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 2/3 以上 

3.依第 32 條第 3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之。 

例假日加班： 

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給予，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註 1） 

休假日加班： 

只要有出勤之事實，縱當日只加班 1小時，亦應加發 1日工資（註 2) 

休息日加班: 

只要休息日加班，改為在 2小時以內者，平日工資額另再給每小時 1又 1/3

以上加班費，繼續工作者每小時 1又 2/3 以上加班費。休息日加班 4小時內

以 4小時計，4~8 小時以 8小時計，8~12 小時以 12 小時計。工作時數計入每

月延長工時總時數（46 小時）。 

註 1：例假日當天原則上勞工不得出勤，除非有勞基法 40 條情事-因天災、事變、

突發事件，雇主才可要求員工停止例假，但須於事後 24 小時內報請當地主

管機關核備，工資除應加倍發給之外，並應再補假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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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  勞動基準法第 39 條規定勞工於休假日工作，工資應加倍發給。所稱“加

倍發給”，係指假日當日工資照給外，再加發 1日工資，此乃因勞工於假

日工作，即使未滿 8小時，亦已無法充分運用假日之故，與同法第 32 條延

長每日工時應依第 24 條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成或加倍發給工資，係於平

常工作時間後再繼續工作，其精神、體力之負荷有所不同。至於勞工應否

延長工時或於休假日工作及該假日需工作多久，均由僱主決定，應屬於事

業單位內部管理事宜，尚難謂有不合理之處。故勞工假日出勤工作於 8小

時之內，應依前開規定辦理;超過 8小時部分，應依同法第 24 條規定辦理。 

 

三、勞基法新舊法休假對照 

 最新通過修正 原有條文 

第 36 條 每 7 日應有 2日休息， 

1 日為例假， 

1 日為休息日 

每 7日應有 1日休息， 

作為例假 

第 37 條 全年共 12 天國定假日 1 年共 19 天國家假日 

第 38 條 年資 6個月以上，未滿 1年者 3日 

年資 1年以上，未滿 2年者 7日 

年資 2年以上，未滿 3年者 10 日 

年資 3年以上，未滿 5年者 14 日 

年資 5年以上，未滿 10 年者 15 日 

年資 10 年以上，每 1年加 1 日，至 30

日 

特休假未休完，雇主應發給工資 

 

年資 1年以上，未滿 3年者 7日 

年資 3年以上，未滿 5年者 10 日 

年資 5年以上，未滿 10 年者 14 日 

年資 10 年以上，每 1年加 1 日，至 30

日 

未明訂特休假未休完，雇主應發給工資 

 

四、例假與休息日解釋 

勞基法 36 條明訂，每 7日應有 2日休息，1日為例假日，1日為休息日 

 例假 休息日 

加班條件 只有天災、事變、突發事

件，雇主才能要求勞工在

例假上班 

只要經工會同意或勞資會

議同意，就可以讓勞工在

休息日上班 

加班費 雇主要多發 1倍的工資，

還必須再給一天補休 

雇主需付休息日加班費，

但不需給補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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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想資遣 多久前，老闆須向員工表白‧‧‧ 

任職期間 預告期 

未滿 3個月 無預告期 

3 個月以上，未滿 1年 10 天 

1 年以上，未滿 3年 20 天 

3 年以上 30 天 

被公司資遣有哪些權益？ 

謀職假：每 7日德請假 2日外出找工作 

            請假期間工資照給，也不得扣全勤獎金。 

資遣費：無論屬於勞退新制或舊制，都要依工作年資計算資遣費 

要在終止勞動契約 30 日發給 

工資：離職當天結清，或最晚於原定發薪日給付 

 

 

六、企業如何因應主管機關勞動檢查 

（一）處新台幣 2~30 萬罰鍰 

1.勞工名卡：需保管制員工離職後五年 

2.勞動契約：企業與員工簽立的勞動契約合法性（定期 v.s 不定期） 

3.工作規則：企業所僱用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者，未訂立工作規則或未送政府

核備 

4.服務證明書：離職時，未依勞工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 

 

 

 

（二）處新台幣 2~100 萬罰鍰 

1.基本工資：員工薪資低於基本工資（2017.1.1 起基本工資月薪 21,009 元，時

薪 133 元） 

2.不當扣薪：企業有無不當扣薪，遲到幾分鐘只能扣幾分鐘錢 

3.男女同酬：雇主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之待遇 

4.按期給付：雇主是否按約定日期給付工資 

5.加班計算：企業加班費計算、假日加班費計算是否低於規定（1.34 倍＆1.67

倍）千萬不要再用過去 1.33 倍及 1.66 倍的做法。企業只要少發一元加班費，就

會被政府裁罰 

6.職災補償：勞工遭遇職業災害時，雇主未依規定補償 

7.假別給薪：勞工請各種假時，未依規定給薪 

8.出勤紀錄：逐日計載出勤紀錄至分鐘 

9.工資清冊：需寶管制員工離職後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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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勞資會議：企業是否招開勞資會議並核備 

凡是企業要調移工時、採取變形工時、加班及女性夜間工作，都須先經過勞資會

議通過才合法，不是企業自行宣布就合法。 

 

（三）處新台幣 9~45 萬罰鍰 

1.產假及職災期間，雇主擅自終止契約 

2.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3.未給或少給產假或產假期間工資 

4.強迫妊娠或哺育期間之女工於夜間工作 

5.未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 5年 

6.年度終了前，需估算勞工退休金帳戶，並於次年 3月底前一次提足 

 

（四）處新台幣 30~150 萬罰鍰 

1.未給、少給或晚給資遣費、退休金 


